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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 
1999 年 1 月 28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宜  

 
在 上 述 會 議 席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進 一 步 提 供 資 料 ， 說 明 當 局 估 計 因 推

行 減 少 廢 物 綱 要 計 劃 ， 以 及 以 石 油 氣 的 士 取 締 柴 油 的 士 而 開 設 的 新 職 位 數 目 。  
 
2 .  政 府 當 局 已 按 要 求 提 供 所 需 資 料 ， 現 隨 文 附 上 ， 供 委 員 參 閱 。  
 

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 
 

（ 林 培 生 代 行 ）  
 
連 附 件  
副 本 致 ：  李 華 明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
馬 逢 國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陸 恭 蕙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曾 鈺 成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劉 慧 卿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羅 致 光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助 理 法 律 顧 問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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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（ 社 聯 ） 建 議 推 行 的 一 項 與 綱 要 計 劃 有 關

的 廢 料 處 理 計 劃，估 計 會 開 設 950 個 新 職 位。這 項 計 劃 涉 及 廢 料 分 類，

以 及 把 已 分 類 的 可 循 環 再 造 物 料，由 各 住 宅 區 運 往 循 環 再 造 工 廠。社

聯 指 出，該 計 劃 全 面 運 作 後，估 計 將 會 開 設 的 職 位 大 致 可 分 為 以 下 幾

類 ：  
 

•  須 聘 請 800 名 非 技 術 或 半 熟 練 工 人 ， 負 責 收 集 公 共 及 私 人 屋

居 民 棄 置 的 廢 料 ， 並 進 行 分 類 ；  
 
•  須 聘 請 55 名 汽 車 司 機，負 責 把 已 分 類 的 可 循 環 再 造 物 料 運 往 循

環 再 造 工 廠 加 工 ；  
 
•  須 聘 請 50 名 中 層 管 理 人 員，負 責 管 理 上 述 收 集 廢 料 的 隊 伍 和 運

輸 隊 伍 ； 及  
 
•  須 聘 請 45 名 包 裝 技 工 ， 負 責 提 供 廢 料 包 裝 機 保 養 ／ 維 修 服 務 。 

 
B. 以 石 油 氣 的 士 取 替 柴 油 的 士 的 計 劃  
 

這 項 計 劃 由 一 九 九 八 年 起 實 施 ， 目 的 是 改 善 香 港 的 空 氣 質 素 。

計 劃 的 目 標 ， 是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至 二 零 零 零 年 年 底 期 間 ， 設 立 40 個 石

油 氣 加 氣 站 和 40 個 石 油 氣 車 輛 維 修 工 場 ， 使 所 有 新 登 記 的 士 可 在 二

零 零 零 年 年 底 前 使 用 石 油 氣 行 車 。  
 
設 立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和 車 輛 維 修 工 場 ， 估 計 可 開 設 約 645 個 各 類

型 的 職 位 ， 包 括 經 理 ／ 專 業 人 士 、 建 造 業 工 人 及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工 人 。

這 些 職 位 大 致 可 分 為 以 下 幾 類 ：  
 

•  520 名 建 造 業 工 人，負 責 興 建 新 的 石 油 氣 加 氣 站，或 重 建 現 時 的

油 站 ， 裝 置 石 油 氣 加 氣 設 施 ， 以 及 興 建 石 油 氣 車 輛 維 修 工 場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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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除 現 時 提 供 加 油 服 務 的 工 人 外 ，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開 始 運 作 後 ， 便

需 要 聘 用 120 名 工 人 提 供 加 氣 服 務 ；  
 
•  五 名 經 理 及 專 業 人 士 ， 他 們 受 僱 於 顧 問 公 司 、 油 公 司 、 車 輛 供

應 商 、 承 建 商 等 機 構 ， 負 責 策 劃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／ 車 輛 維 修 工 場

的 興 建 工 程 ， 以 及 管 理 其 運 作 。  
 
 
 
 
 
 
 

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 
 

（  代 行 ）  
 
副 本 存 ：  EMBCR 4/1/1916/98 Pt.3 
 
 
 
 
 
一 九 九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
 
 
 


